韶关学院全国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监考员须知
一、监考教师考前必须参加培训，上午8:00，下午14:10到考场办公室（南区1号教学楼B202、南区2号教学楼D202、南区科技楼A103）参加考前培训会议。不能在学校吃早餐。
二、监考教师在履行监考职责时必须佩带规定标志，严格遵守考点考试作息制度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擅离职守，不得携带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。

三、监考教师不能穿硬底的鞋子。

四、考务会议结束后，监考教师拿着试卷等有关考试资料，必须要直接进入考场，不能拿着试卷去做其他事情。

五、上午8:45，下午14:45考生入场时，监考教师组织考生有秩序地进入考场，认真检查每一位考生的准考证、学生证和身份证件等统一规定的证件是否齐全，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是否相符，准考证上的考场号等是否与本考场相符，要求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自己的姓名后签字。考生入场时间开始15分钟（上午9：00，下午15：00）后，监考员禁止迟到考生入场。

六、在监考过程中，监考教师做到一个站在考场前，一个站在考场后面监考。

七、听力部分考试进行时，监考教师原则上不得在考场内走动，以免影响考试。

八、监考教师对试题内容不得向考生作任何解释，但对试卷文字印刷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，应当众答复。

九、监考教师应认真监督考生应试，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,不得隐瞒袒护。对违纪考生要按规定做好取证、告知、登记等手续。对扰乱考场秩序者可以直接逐出考场，并报告考点主考及时处理。

十、监考教师在考场内应集中精力，严肃认真，忠于职守，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，不吸烟、不闲聊、不阅读书报、不离场串岗。
